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要求，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作为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佳都科技”或“公司”）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

对佳都科技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概述 

（一）实际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70 号）核准，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公开发行了 8,747,23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874,723,000.0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861,289,27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18]23496 号），公

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核准文件，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以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万元） 

募投资金占

比（%） 

是否涉及

本次变更 

1 
城市视觉感知系统及智能终

端项目 
66,480.95 55,830.32 63.83% 否 



 

2 
轨道交通大数据平台及智能

装备项目 
38,978.63 31,641.99 36.17% 是 

合计 105,459.58 87,472.31 100.00% - 

本次拟增加轨道交通大数据平台及智能装备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实施主体广

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科佳都”）、梅州市佳万通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佳万通”）变为新科佳都、广州华佳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佳软件”）和佳万通，募集资金用途、项目建设内容保持不变，新科佳都和华佳

软件合计使用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23,567.14 万元。 

华佳软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广州华佳软件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6/4 

法定代表人 何华强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 号（自编 1 号楼）X1301-D5056（集群注册）（JM） 

经营范围 
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电子、通信与自动控

制技术研究、开发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具体原因 

根据公司经营规划，为了优化研发布局，公司将该项目的实施主体增加华佳

软件，更有利于项目有效的运作和实施，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加

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尽快实现投资效益，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规划。

本次变更实施主体，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

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三、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履行程序 

2019 年 7 月 2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及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 

四、增加实施主体风险提示 



 

本次增加募投项目的部分实施主体，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会

对项目的实施造成影响，本项目所面临的风险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中提示的风险仍然相同。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科学合理决策，加强募集资金使

用的内部和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实现公司与投资者利益

最大化。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2、公司增加华佳软件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不涉及原项目建设

内容等情况的改变，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用途及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事项，不涉及原项目建设

内容等情况的改变，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用途及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顺利实施，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佳都科技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已经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明

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

加实施主体的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综上，广发证券对佳都科技本次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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